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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 

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函的公告 
 

 

近日，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关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符合深交

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2019]684 号）（以下简称无异议函），现就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深交所对公司申请确认发行面值不超过 20 亿元人民币的 2019 年证券公

司次级债券（以下简称债券）符合其转让条件无异议。 

2、无异议函不表明深交所对债券的投资风险或者收益等作出判断或者保证。

公司应当确保参与债券认购的投资者符合深交所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并向其

充分揭示风险。 

3、债券的发行应当按照报送深交所的相关文件进行，如发行人相关情况或

债券相关文件在无异议函出具之后发生重大变化，应当及时报告深交所。如发生

重大变化未及时告知深交所的，无异议函自动失效。 

4、公司应当自无异议函出具之日起 12 个月内正式向深交所提交转让申请文

件，逾期未提交的，无异议函自动失效。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做好本次次级债券发行的各项相关工作。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11 日 


